
 

 

 

 

（征求意见稿） 

 

为有效防控涉重金属环境风险，确保我省重金属污染物减排

目标和防控任务的实现，保护生态环境安全，保障人民群众健康，

根据《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控攻坚战的意见》

《关于进一步加强重金属污染防控的意见》等相关文件的要求，

结合我省重金属污染防治现状，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

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及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深

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南重要

讲话精神为统领,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

理念，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把握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总要求，以

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以有效防控重金属环境风险为目标，

以重点重金属污染物减排为抓手，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

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深入开展重点行业重金属污

染综合治理，有效管控重点区域重金属污染，切实维护生态环境

安全和人民群众健康。 

二、防控重点 

（一）重点重金属污染物 



 

 

重点防控的重金属污染物是铅、汞、镉、铬、砷、铊和锑，

并对铅、汞、镉、铬和砷五种重点重金属污染物排放量实施总量

控制。 

（二）重点行业 

包括重有色金属矿采选业（铜、铅锌、镍钴、锡、锑和汞矿

采选），重有色金属冶炼业（铜、铅锌、镍钴、锡、锑和汞冶炼），

铅蓄电池制造业，电镀行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电石

法（聚）氯乙烯制造、铬盐制造、以工业固体废物为原料的锌无

机化合物工业），皮革鞣制加工业等 6 个行业。 

（三）重点区域 

国家重金属污染防控重点区域：济源示范区、安阳龙安区和

焦作沁阳市。 

省重金属污染防控重点区域：三门峡灵宝市、洛阳洛宁县、

洛阳栾川县、洛阳汝阳县、焦作修武县、许昌长葛市、新乡获嘉

县、三门峡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新乡凤泉区、平顶山汝州市。 

三、主要目标 

到 2025 年，全省涉重金属重点行业重点重金属污染物排放

量比 2020 年下降 7%，重点行业绿色发展水平较快提升，重金属

环境管理能力进一步增强，推进治理一批突出历史遗留重金属污

染问题。 

到 2035 年，建立健全重金属污染防控制度和长效机制，重

金属污染治理能力、环境风险防控能力和环境监管能力得到全面



 

 

提升，重金属环境风险得到全面有效管控。 

四、主要防控任务 

（一）完善全口径清单动态调整机制 

全省各地生态环境部门全面排查本辖区内以工业固体废物

为原料的锌无机化合物工业企业信息，将其纳入当地全口径涉重

金属重点行业企业清单（以下简称全口径清单）；梳理排查以涉

重金属重点行业企业为主的工业园区，建立涉重金属工业园区清

单；及时增补新、改、扩建企业信息和漏报企业信息，动态更新

全口径清单，并在市级生态环境局网站上公布，依法将涉重金属

重点行业企业纳入重点排污单位名录。 

（二）加强重金属污染物减排分类管理 

根据重金属污染物排放量基数和减排潜力，分档确定减排目

标；按重点区域、重点行业以及重点重金属，实施差别化减排政

策。各地生态环境部门进一步摸排企业情况，挖掘减排潜力，以

结构调整、升级改造和深度治理为主要手段，将减排任务目标落

实到具体企业，推动实施一批重金属减排工程，持续减少重金属

污染物排放。 

（三）严格涉重金属重点行业项目环境准入管理 

新、改、扩建涉重金属重点行业建设项目应符合“三线一单”、

产业政策、区域环评、规划环评和行业环境准入管控要求。新、

改、扩建涉重金属重点行业建设项目应遵循重点重金属污染物排

放“减量替代”原则，国家重点区域的减量替代比例不低于 1.5:1，



 

 

省级重点区域的减量替代比例不低于 1.2:1,其他区域的减量替

代比例不低于 1.1:1。 

建设单位在提交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时应明确重点重金属污

染物排放总量及来源。无明确具体总量来源的，各级生态环境部

门不得批准相关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总量来源原则上应是本省辖

市内、同一重点行业内企业削减的重点重金属污染物排放量，当

同一重点行业内企业削减量无法满足时可从其他重点行业调剂。

严格涉重金属重点行业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审慎下放审

批权限，不得以改革试点为名降低审批要求。建立环评审批与重

金属总量管理部门的会商机制。 

（四）探索重金属污染物排放总量替代管理豁免 

按照国家关于重金属污染物排放总量替代管理豁免要求，在

统筹区域环境质量改善目标和重金属环境风险防控水平、高标准

落实重金属污染治理要求并严格审批前提下，对实施国家重大发

展战略直接相关的重点项目，可在环评审批程序实行重金属污染

物排放总量替代管理豁免。对利用涉重金属固体废物的重点行业

建设项目，特别是以历史遗留涉重金属固体废物为原料的，在满

足利用固体废物种类、原料来源、建设地点、工艺设备和污染治

理水平等必要条件并严格审批前提下，经省生态环境部门审核同

意后，可在环评审批程序实行重金属污染物排放总量替代管理豁

免。 

（五）推行企业重金属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 



 

 

依法将涉重金属重点行业企业纳入排污许可管理。对于实施

排污许可重点管理的企业，排污许可证应当明确重金属污染物排

放种类、许可排放浓度、许可排放量等。各地生态环境部门应将

重点行业减排企业重金属污染物排放总量要求落实到排污许可

证，减排企业在执行国家和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的同时，应当遵

守分解落实到本单位的重金属排放总量控制要求。重点行业企业

适用的污染物排放标准、重点污染物总量控制要求发生变化，需

要对排污许可证进行变更的，审批部门应依法对排污许可证相应

事项进行变更，并载明削减措施、减排量，作为总量替代来源的

还应载明出让量和出让去向。到 2025 年，企业排污许可证环境

管理台账、自行监测和执行报告数据基本实现完整、可信，有效

支撑重点行业企业排放量管理。 

（六）优化涉重金属行业结构和布局 

根据《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限期淘汰产生严重污染环

境的工业固体废物的落后生产工艺设备名录》等要求，依法淘汰

涉重金属落后产能和化解过剩产能。严格执行生态环境保护等相

关法规标准，推动经整改仍达不到要求的产能依法依规关闭退出。

推动涉重金属产业集中优化发展，禁止低端落后产能向我省转移。

禁止新建用汞的电石法（聚）氯乙烯生产工艺。新建、扩建的重

有色金属冶炼、电镀、制革企业应优先选择布设在依法合规设立

并经规划环评的产业园区。 

（七）加强涉重金属重点行业企业清洁生产改造 



 

 

加强涉重金属重点行业清洁生产工艺的开发和应用。涉重金

属重点行业企业“十四五”期间依法至少开展一轮强制性清洁生

产审核。到 2025 年底，涉重金属重点行业企业基本达到国内清

洁生产先进水平。加强重金属污染源头防控，减少使用高镉、高

砷或高铊的矿石原料。加大重有色金属冶炼行业企业生产工艺设

备清洁生产改造力度，积极推动竖罐炼锌设备替代改造和铜冶炼

转炉吹炼工艺提升改造。电石法（聚）氯乙烯生产企业生产每吨

聚氯乙烯用汞量不得超过 49.14 克，并确保持续稳中有降。 

（八）推动重金属污染深度治理 

梯度实施铅锌冶炼和铜冶炼建设项目颗粒物和重点重金属

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2022年起新、改、扩建项目执行特别排

放限值，2023年起重点区域企业执行特别排放限值。重有色金

属冶炼企业应加强生产车间低空逸散烟气收集处理，有效减少

无组织排放。重有色金属矿采选企业要按照规定完善废石堆

场、排土场周边雨污分流设施，建设酸性废水收集与处理设

施，处理达标后排放。采用洒水、旋风等简易除尘治理工艺的

重有色金属矿采选企业，应加强废气收集，实施过滤除尘等颗

粒物治理升级改造工程。开展电镀行业重金属污染综合整治，

推进专业电镀园区、专业电镀企业重金属污染深度治理，排查

取缔非法电镀企业，提高电镀企业入园率，推动园区外专业电

镀企业纳管排污。排放汞及汞化合物的企业应当采用最佳可行

技术和最佳环境实践，控制并减少汞及汞化合物的排放和释



 

 

放。聚焦铅、汞、镉等重金属污染物，研究推进重金属全生命

周期环境管理，深入推进重点河流湖库、饮用水水源地、农田

等环境敏感区域周边涉重金属企业污染综合治理。 

（九）开展涉重金属行业企业排查整治 

持续开展涉重金属行业企业排查整治。全面排查涉铊企业，

指导督促涉铊企业建立铊污染风险问题台账并制定问题整改方

案。开展重有色金属冶炼、钢铁等典型涉铊企业废水治理设施除

铊升级改造，严格执行车间或生产设施废水排放口达标要求。各

地生态环境部门构建涉铊企业全链条闭环管理体系，督促企业对

矿石原料、主副产品和生产废物中铊成分进行检测分析，实现铊

元素可核算可追踪。开展农用地土壤镉等重金属污染源头防治行

动，持续推进耕地周边涉镉等重金属行业企业排查整治。以农用

地土壤污染状况详查、重点行业企业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显示

镉等重金属超标的区域或地块为重点，结合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

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排污许可、粮食质量安全风险监测

等最新数据，持续更新重点区域和污染源整治清单，需要开展综

合整治的，编制整治方案，对完成整治的进行逐一验收。以洛阳

市、安阳市、三门峡市、济源示范区等治理任务较重的地区为重

点，开展污染源头防控成效评估工作。 

（十）加强涉重金属固体废物环境管理 

加强重点行业企业废渣场环境管理，完善防渗漏、防流失、

防扬散等措施。加强尾矿污染防控，以黄河流域、丹江口库区及



 

 

上游为重点，全面开展尾矿库污染治理。推动锌湿法冶炼工艺按

有关规定配套建设浸出渣无害化处理系统及硫渣处理设施。严格

废铅蓄电池、冶炼灰渣、钢厂烟灰等含重金属固体废物收集、贮

存、转移、利用处置过程的环境管理，防止二次污染。 

（十一）推进涉重金属历史遗留问题治理 

强力推进丹江口库区及上游等地区历史遗留矿山污染排查

整治，因地制宜、“一矿一策”，有效防控历史遗留矿山重金属

污染风险。以洛阳、三门峡等矿产资源开发活动集中地区为重

点，聚焦重有色金属等矿区以及安全利用类和严格管控类耕地

集中区域周边矿区，全面排查矿区无序堆存的历史遗留固体废

物。根据排查结果及污染风险制定整治方案，分阶段、分步骤

实施治理。优先对历史遗留涉重金属固体废物周边及下游耕地

土壤重金属污染较重地区采取风险管控措施，切断污染物进入

农田途径，降低矿区污染灌溉用水或随洪水进入农田的环境风

险。实施重点河流水环境综合治理，以黄河流域三门峡、洛

阳、焦作、济源为重点，对历史遗留涉重金属企业排放的河流

严格管控并持续整治涉重金属企业，深入开展含重金属尾矿废

渣、河道污染底泥等环境调查、风险评估工作，对环境风险较

大、影响河流水质、确需治理的河流河段制定河道治理和生态

修复方案。 

（十二）强化重金属污染监控预警 

加快研究制定锑、钼等重金属地方排放标准，推动解决我省



 

 

涉锑、涉钼等行业污染问题。建立健全重金属污染监控预警体系，

提升信息化监管水平。各地生态环境部门在涉铊涉锑行业企业分

布密集区域下游，依托水质自动监测站加装铊、锑等特征重金属

污染物自动监测系统。纳入大气、水污染物重点排污单位名录的

涉镉等重金属的企业，应安装大气、水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

与生态环境部门监控设备联网，以监测数据核算颗粒物和重金属

排放量。排放镉等重金属的企业，应依法对周边大气镉等重金属

沉降及耕地土壤重金属进行定期监测，评估大气重金属沉降造成

耕地土壤中镉等重金属累积的风险，并采取防控措施。逐步推进

重点流域内有重金属污染风险的一、二级支流入干流前安装自动

监测设备，实时对地表水水质进行监测。重点提升对老灌河等丹

江口水库主要支流重金属的监测监控能力。重点行业企业应当按

照国家有关规定在重点部位和关键节点应用重金属污染物自动

监测、视频监控和用电（能）监控等智能监控手段。 

（十三）强化涉重金属执法监督力度 

将涉重金属重点行业企业及相关堆场、尾矿库等设施纳入

“双随机、一公开”抽查检查对象范围，进行重点监管。加大排污

许可证后监管力度，对重金属污染物实际排放量超出许可排放量

的企业依法依规处理。将对涉重金属行业专项执法检查纳入污染

防治攻坚战监督检查考核工作，依法严厉打击超标排放、不正常

运行污染治理设施、非法排放、倾倒、收集、贮存、转移、利用、

处置含重金属危险废物等违法违规行为，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



 

 

公安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十四）强化涉重金属污染应急管理 

重点行业企业应依法依规完善环境风险防范和环境安全隐

患排查治理措施，制定环境应急预案，储备相关应急物资，定期

开展应急演练。各地生态环境部门结合“一河一策一图”，将涉重

金属污染应急处置预案纳入本地突发环境应急预案，加强应急物

资储备，定期开展应急演练，不断提升环境应急处置能力。加强

涉危险废物涉重金属企业环境风险调查评估，实施分类分级风险

管控。 

五、保障措施 

（一）分解工作任务 

各地生态环境部门明确重金属污染防控责任人，加强组织领

导，制定工作方案，明确年度减排目标，细化任务分工，逐项落

实工作任务，确保各项工作顺利开展。按照“一区一策”原则，国

家重金属污染重点防控区要编制“十四五”重金属污染防治规划。

各省辖市、济源示范区工作方案及国家重点防控区污染防治规划

应分别于 2022 年 8 月 31 日前、2022 年 10 月 31 日前报省生态

环境厅备案。 

（二）定期调度进展 

各省辖市、济源示范区生态环境局要加强重金属污染防控工

作调度和成效评估，每年 7 月 5 日前将上半年重点行业建设项目

总量替代清单、减排工程实施清单报送省生态环境厅，每年 1 月



 

 

15 日前将上年重金属污染防控工作进展、减排评估结果和动态

更新后的全口径企业清单报送省生态环境厅。省生态环境厅根据

各地市生态环境部门工作情况，加强工作指导和技术帮扶。对于

进展滞后的地区实施预警，对未执行总量替代政策的进行通报。 

（三）加强财政金融支持 

各省辖市、济源示范区生态环境局按照土壤污染防控等资金

管理相关规定合理使用资金，积极拓宽资金来源渠道，支持涉重

金属历史遗留问题治理等工作。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

涉重金属危险废物的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投保环境污

染责任保险。 

（四）鼓励公众参与 

重点行业企业应依法披露重金属相关环境管理信息。有条件

的企业可设置企业公众开放日。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等社会团体作

用，督促企业自觉履行社会责任。支持各地建立完善有奖举报制

度，将举报重点行业企业非法生产、不正常运行治理设施、超标

排放、倾倒转移含重金属废物等列入重点奖励范围。 

 


